附件5
应聘人员近亲属回避承诺书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个人承诺内容

	一、回避关系类型
根据广安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子企业）招聘管理相关规定，应聘人员如存在以下近亲属关系，须如实申报：
1.夫妻关系；
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叔伯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二、申报确认
[bookmark: _GoBack]本人是否存在上述近亲属关系人员目前就职于广安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请在相应选项打勾）：是（ ）、否（ ）；如选择“是”，请如实填写以下信息；如选择“否”，无需填写。

	近亲属关系信息登记

	姓名
	关系类型
	工作单位
	部门
	职位
	备注

	
	
	
	
	
	

	
	
	
	
	
	

	三、承诺事项
本人郑重承诺，上述申报信息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欺骗、隐瞒或虚假陈述情形。如存在不实申报，本人自愿接受招聘单位作出的取消应聘资格、不予录用、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后果。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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